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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農糧署

542021 

南投縣草屯鎮富寮里中正路486-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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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中華驗蹬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 l 日
發文字號：農糧企字第 114111077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函

地址：54044南投縣南投市光華路
8號

承辦人：朱慧敏
電語：049-2332380分機1027

傳真：049-2341116

電子信箱：chm1212@mail. afu.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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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轉知農業部動榷物防疫檢疫署就高雄市榷物保護甯業同業公

會反映有合作社丶產銷班藉共同運銷之便要求農民使用未核

准輾劑案，請查照。

說明：

一 、 依據農業部動榷物防疫檢疫署114年11月6日防檢三字第

1141878570號函（附件1)及本署114年11月11日農糧資字第

1141026105號函辦理（附件2)。

二 、 為保障農民及合法販賣業者權益，旨案請轉知貴單位驗蹬之

農產品經營者應依核准之使用方法及範圍使用農輾。另依據

農籐管理法及農籐使用及農産品農輾殘留抽驗辦法規定，使

用農蓁者應按農蓁標示記載之使用方法及其範圍施蓁；未依

規定使用可處新臺幣1萬5千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所生產

農產品不得上市。

正本：環球國際驗蹬股份有限公司丶中華驗證有限公司丶采圍生態驗3登有限公司、國
立中興大學農產品驗證中心丶成大智研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國立屏束科技
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安心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雲嘉國際驗蹬股
份有限公司、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丶財圍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丶環
虻錕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丶台灣食農安全檢驗股份有限公司丶藍鵲驗證服務股
份有限公司、朝陽科技大學、彩虻大地有限公司、亞瑞仕國際驗蹬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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